
三门峡市关于违反政府信息公开规定行为

责任追究制度
　　第一条　为促进政府信息公开，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知情权，依法追究违反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的“违反政府信息公开规定”是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其他关于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的法律、法规、规章。

　　第三条　对违反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的责任追究应当坚持实事求是和教育与惩处相结合、以教育为主的原则。

第四条　行政机关违反政府信息公开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上一级行政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未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考核、社会评议等工作制度的；

    （二）不按照规定的方式、程序及时间和内容公布政府信息的；

（三）对收到的不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举报不积极处理

的；

　　（四）未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发布保密审查机制的；

　　（五）违反政府信息公开新闻发布等工作制度的；

（六）未按时发布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的；

（七）未按照要求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或者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不依法答复处理的；
　　第五条　行政机关违反政府信息公开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上一级行政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

（二）不及时更新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政府信息公开目录的；

　　（三）违反规定收取费用的；

　　（四）通过其他组织、个人以有偿服务方式提供政府信息的；

　　（五）公开不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的；

　　（六）违反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六条　责任追究由上一级行政机关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实施。

　　第七条　本制度适用于全市各级行政机关。

　　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适用本制

度。　

　　　第八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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